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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的 

通  知 
 

市行政审批服务中心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部

门： 

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，不断提升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水平，

进一步贯彻落实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制度，提升“好差评”工作

质效，现就进一步做好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2022年底前，持续推进各业务系统与省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

系统应接尽接，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均配备评价设备，确保评

价渠道通畅。实现评价全面覆盖，主动评价覆盖事项率、覆盖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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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率均达到 100%。强化差评及时整改，实名差评按期整改率达到

100%。着力提升评价质效，加强评价数据挖掘利用，及时发现政

务服务堵点难点，分析研判企业群众诉求，推动差评集中事项从

根本上解决问题。 

二、工作任务 

1.各级业务审批部门要确保线上所有业务差评主动回访，妥

善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至市局；及时对线上未评价的事

项要及时主动进行电话邀评，确保所有事项全部评价，力争 2022

年度主动评价率提升 90%以上。实名差评按期整改率和咨询投诉

按期办结率保持在 100%。 

2.县级以上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均应配备评价设备，各业务系

统与省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系统应接尽接。乡镇（街道）便民服

务中心、村（社区）便民服务站（点）要在醒目位置张贴评价二

维码，鼓励配备评价设备，确保评价渠道通畅，实现评价全面覆

盖，主动评价覆盖事项率、覆盖部门率均达到 100%。 

3.窗口工作人员应主动邀请办事群众对自己的服务进行评

价，坚持评价人自愿自主评价原则，不得强迫或者干扰评价人的

评价行为，确保评价数据客观、真实，形成评价、整改、反馈、

监督全流程衔接的政务服务评价机制。 

4.推动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取得实效。各部门根据政务服务

“好差评”工作开展情况，定期研判好差评工作情况，认真检查

分析政务服务各环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研究差评重点难点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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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改进举措，有针对性地落实整改。着力提升评价质效，加强评

价数据挖掘利用，及时发现政务服务堵点难点，分析研判企业群

众诉求，推动差评集中事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 

5.各级实体大厅“好差评”落实情况与目标考核、年终考核

相结合，与评优评先相挂钩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机制，倒逼工作

人员转变工作作风，提高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。 

6.建全“好差评”公开渠道。各级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部

门，要严格按照政务公开要求，通过政府门户网站、政务服务平

台和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“好差评”政务服务评价信息，全面推

行政务服务过程和结果公开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
7.加大宣传力度，注重评价引导。通过微信公众号、电子屏、

版面等加强宣传，使群众更好更快地接受“好差评”制度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、深化认识，把建

设政务服务“好差评”制度作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、推进政府

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、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，切实

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明确分工，压实责任，

按照进度要求高效推进。 

2.狠抓工作落实。各级各部门要明确工作目标、措施、进度，

抓细、抓实、抓出成效；要积极探索、大胆创新，持之以恒、久

久为功，加强联动合作，理顺全流程闭环工作机制；要加强考核，

把落实“好差评”制度工作纳入绩效考核指标，有效传导压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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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工作实效。 

3.强化督查考核。建立“好差评”工作月调度机制，市政务

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定期通报政务服务评价结果，及时发现和解

决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进一步优化事项办理流程，提升政务

服务水平，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。 

 

 

 

 

2022年 4月 1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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